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2024 年度
应届毕业生直接面试招聘公告（第一批）

根据《气象部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管理办法》，为

加强新疆气象人才队伍建设，满足新疆气象事业发展需要，

现面向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届毕业生采用直接面试方式

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成立于 1954 年，实行中国气

象局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中国气象局

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承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工作政府

行政管理职能，依法履行气象主管机构的各项职责。新疆气

象局下设 15 个地（州、市）气象局、112 个县（市）气象局

（站），其中：86 个县局，26 个独立设置台站；11 个内设机

构、13 个直属事业单位。

二、招聘计划





岗位明细表详见附件 4



三、招聘范围与条件

（一）招聘范围

本公告中的应届毕业生是指 2024 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

（含 2023 年度持有毕业生就业协议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

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二）招聘条件

应聘的应届毕业生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法律；

2.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立场坚

定；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热爱气象工作；

4.具有与招聘岗位要求相符的学历、学位、专业或技能

条件；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6.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三）下列人员不得列入招聘范围：

1.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

3.被开除公职的；

4.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人事档案等相关重要材料造假的；

6.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

结论的；



7.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8.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

情形。

此外，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聘

岗位。回避关系是指《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六条

有关规定，凡与聘用单位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

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和其他亲属关系的

应聘人员，“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

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

位聘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

岗位”。

四、直接面试要求

根据相关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直接参加面试：

（一）气象类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二）气象相关类专业研究生及以上毕业生；

（三）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应聘艰苦边远地区、国家

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气象局及县以下气象台站岗位

的。

直接面试人员所学专业应符合应聘岗位要求及《气象部

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4 年版）》（附件 3）要求。

五、直接面试流程

（一）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每位应聘人员最多可以报考两个岗位，报名时须备注是

否服从调剂。



1.请符合直接面试条件的同学如实填写《新疆气象部门

2024 年度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表》（附件 1，以下简称《报

名表》）、《新疆气象部门 2024 年度事业编招聘报名简表》(附

件 2，以下简称《报名简表》)（附件 1、附件 2 请不要压缩），

并于 11 月 3日 17:00 前发送到 xjqxrsc@126.com 电子邮箱。

附件名称分别为“报名表-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考单位-

毕业年份”、“报名简表-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考单位-毕

业年份”，报名邮件标题格式为“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

考单位-毕业年份”。

2.在 11 月 3 日 17:00 前未网上报名但符合直接面试条

件的同学，也可携带《报名表》纸质版（6 份）（按附件 1 格

式）和相关的证明材料；《报名表》电子版（附件 1）、《报名

简表》电子版(附件 2)进行现场报名。附件名称分别为“报

名表-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考单位-毕业年份”、“报名简

表-姓名-学校-学历-专业-报考单位-毕业年份”。

（二）现场确认和资格审查

1.请符合直接面试条件且已报名的同学携带《报名表》

纸质版（6 份）（按附件 1 格式）和相关的证明材料；于 11

月 4 日 8:00-11：00 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东苑体育馆、11 月

6 日 8:00-11：00 至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航空港校区体育馆新

疆气象局展台进行现场资格确认。

2.现场确认时，招聘工作组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招聘公

告确定的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的学历层次、专业、成绩等进

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者进入面试环节。



应聘人员应提供招聘公告及报考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

证书、身份证、成绩单和《毕业生就业协议》（网签的需学

校出具未签约证明，同时现场查验网签情况）等原件资料

（2024 届毕业生暂时无法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的，提供毕业

院校盖章的就业推荐表）。应聘人员还应提供自我介绍 PPT

电子版（名称为“姓名-岗位序号-具体用人单位”）。

应聘人员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提供不实材

料，一经查实，取消应聘资格。

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任何环节发现资格条件不符

合者，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

（三）面试时间地点安排

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面试

面试主要测试岗位所需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综合能

力，毕业生需进行 2 分钟自我介绍（PPT 形式）。面试合格分

数线 70 分（满分 100 分），低于合格线考生不得进入体检环

节。按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 1:1 确定体检、考察人选。

不符合直接面试条件的毕业生，可关注新疆气象局官网

及公众号有关招聘公告，根据公告要求应聘，参加后续组织

的笔试、面试。

（五）考察、体检

体检由新疆气象局人事处统一组织，体检项目和标准参

照现行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确定，体检不合格取消录

用资格。



根据面试成绩和体检结果确定考察对象，重点考察其思

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综合素质、学业成绩、研究论文、

社会实践、业务能力、工作实绩以及需要回避的情况等，并

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对其档案进行审核。

（六）公示与聘用

拟聘用人员名单根据考试、考察和体检结果由新疆气象局

党组集体研究确定，对拟聘用人员信息在招聘公告发布的范

围内进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对拟聘用人

员有反映的，新疆气象局人事处将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相应

处理意见。

因下列情形导致招聘岗位出现空缺的，可以从同一岗位

考试合格人员中，按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

1.应聘人员体检或者考察不符合要求的；

2.拟聘用人员公示的结果影响聘用的；

3.拟聘用人员明确放弃聘用的;

4.导致拟聘岗位空缺的其他情形。

没有递补人员的，从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同类岗位考试

成绩合格的人员中进行调剂。调剂岗位的人选，从服从调剂

且符合条件的考生中根据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并按要求

进行公示。

（七）签订就业协议

经公示无异议的，由用人单位与拟聘人员签订《毕业生

就业协议》。若毕业生无正当理由不签署就业协议的，视为

放弃。



（八）聘用

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办理聘用入编手续，受聘人员按照规

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

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六、注意事项

（一）为合理控制考试人员规模，对应聘毕业生数量较

多的岗位，将根据学历层次、专业对口程度、在校表现（成

绩、奖励、荣誉及参加社会活动情况）等进行初选。

（二）新疆气象局关于服务期限的具体规定为：本科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到南疆四地（州）工作的，需在合同单位工

作不低于 4 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到除南疆四地（州）

以外工作的需在合同单位工作不低于 5 年。

（三）本科学历报考岗位在乌鲁木齐区域的，全国大学

英语四级成绩需 425 分以上。

联系人：李老师

咨询电话：0991-2652117 15276769851

新疆气象局官网：http://xj.cma.gov.cn/

附件：1. 新疆气象部门 2024 年度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

表

2. 新疆气象部门 2024 年度事业编招聘报名简表

3. 气象部门人员招录专业目录（2024 年版）

4. 2024 年度事业单位毕业生招聘需求信息明细



表(国家气象系统编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2023 年 11 月 2 日


